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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6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曹曾俊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5,683,09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8.359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9,22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7.8841%。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参会的股东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459,0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749%。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下同）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983,09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34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刘浒、胡晓清列席了本次会议。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5,457,5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15%；反对88,2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29%；弃权1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57,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7407%；反对88,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8840%；弃权137,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3753%。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5,462,5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28%；反对83,2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16%；弃权1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62,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7908%；反对83,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8339%；弃权137,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3753%。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5,464,6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34%；反对83,2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16%；弃权1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3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64,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8118%；反对83,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8339%；弃权135,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3543%。

4、审议通过了《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5,597,1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77%；反对83,2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16%；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897,1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1391%；反对83,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8339%；弃权2,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270%。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85,594,2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70%；反对88,2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29%；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894,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1100%；反对88,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8840%；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60%。

同意公司以2020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3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4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114,240,000.00元。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340,564,300.35元转入

下一年度。

本次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6、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85,462,5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28%；反对83,2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16%；弃权1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62,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7908%；反对83,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8339%；弃权137,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3753%。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5,457,5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15%；反对88,2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29%；弃权1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57,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7407%；反对88,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8840%；弃权137,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3753%。

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5,599,2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83%；反对83,2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16%；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899,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1601%；反对83,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8339%；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6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 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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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聘请

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为更好地帮助投资者了解公司拟

聘任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相关信息，现补充内容如下：

一、 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 机构信息

1、 基本情况

首席合伙人：张晓荣

2020年末合伙人数量为74人、注册会计师人数为415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

师人数为109人。

2020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为4.97亿元、审计业务收入为2.99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1.59亿元；2020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家数为38家、主要行业涉及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审计收费总额为0.39亿元，与公司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为1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为76.64万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

限额为30,000万元，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的职业保险符合相关规定；近三年不存在与执业行为相

关的民事诉讼。

3、诚信记录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

措施4次、自律监管措施0次和纪律处分0次。8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

0次、监督管理措施4次和自律监管措施0次。

（二） 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拟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张炜先生。 张炜先生2007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7年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审计、2007年开始在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业、2020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为3家。

项目拟签字注册会计师为丁菲芸女士。 丁菲芸女士2021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0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2010年开始在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业、2020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从事证券业务多年，参与过多家上市公司年度审计。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唐慧珏女士。 唐慧珏女士200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6年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1996年开始在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业，2021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

年签署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为5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

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公司拟聘任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

复核人均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及内控审计费用将与上年度持平， 将由管理层依照市场价格水平和2021年度财务和

内部控制审计的具体工作量确定。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除以上补充内容外，公司已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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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子公司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上海良信

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28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5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3�0593453.6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0-9-30 10年 第6414456号

ZL�2020�3�0605053.2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0-10-12 10年 第6414424号

ZL�2020�3�0643295.0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0-10-27 10年 第6418662号

ZL�2020�2�1093695.X

一种隔离开关熔断器组的

联锁结构

实用新型 2020-6-12 10年 第12713928号

ZL�2020�2�1095099.5

一种隔离开关熔断器组操

作机构

实用新型 2020-6-12 10年 第12733057号

ZL�2020�2�1235288.8

一种切断接通断路器电源

回路的结构

实用新型 2020-6-29 10年 第12719812号

ZL�2020�2�1235286.9

一种旋转式隔离开关的动

触头

实用新型 2020-6-29 10年 第12735624号

ZL�2020�2�1274336.4

一种断路器操作机构分合

闸联锁机构

实用新型 2020-7-1 10年 第12719993号

ZL�2020�2�1255021.5

一种断路器操作机构分合

闸指示连锁机构

实用新型 2020-7-1 10年 第12730001号

ZL�2020�2�1292984.2 二次端子和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 10年 第12730744号

ZL�2020�2�1468029.X 一种断路器的防弹跳结构 实用新型 2020-7-22 10年 第12730836号

ZL�2020�2�1497162.8

断路器的操作机构及断路

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35411号

ZL�2020�2�1497539.X

一种模块化操作结构和断

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28528号

ZL�2020�2�1497520.5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21516号

ZL�2020�2�1496945.4 一种灭弧装置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29029号

ZL�2020�2�1496944.X 一种热脱扣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28527号

ZL�2020�2�1496943.5 一种操作机构以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15542号

ZL�2020�2�1525741.9

小体积高压直流接触器的

静触头组件及该直流接触

器

实用新型 2020-7-29 10年 第12723319号

ZL�2020�2�1597028.5 一种灭弧装置和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0-8-4 10年 第12730254号

ZL�?2020�2�1707669.1

一种端子、接触器基座和接

触器

实用新型 2020-8-14 10年 第12714495号

ZL�2020�2�1707668.7

一种应用于接触器的导电

杆、连接座及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0-8-14 10年 第12724415号

ZL�2020�2�2207072.7 一种塑壳断路器操作机构 实用新型 2020-9-30 10年 第12730865号

ZL�2020�2�2207067.6

一种塑壳断路器操作机构

的杠杆结构

实用新型 2020-9-30 10年 第12729882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2�0950730.9

一种双极直流接触器的触

头结构

实用新型 2020-5-29 10年 第12736496号

ZL�2020�2�0995839.4

用于断路器的后备保护电

磁铁

实用新型 2020-6-3 10年 第12729007号

ZL�2020�2�0999019.2 断路器用后备保护电磁铁 实用新型 2020-6-3 10年 第12724939号

ZL�2020�2�1077476.2

断路器瞬动脱扣器的改良

结构

实用新型 2020-6-11 10年 第12726977号

ZL�2020�2�1093692.6 一种断路器手柄挂锁结构 实用新型 2020-6-12 10年 第12717090号

ZL�2020�2�1091835.X

一种断路器手柄的复位结

构

实用新型 2020-6-12 10年 第12713927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3�0377339.X 智能屏（联动调光屏） 外观设计 2020-7-13 10年 第6402445号

ZL�2020�3�0377336.6 智能屏（语音屏） 外观设计 2020-7-13 10年 第6405746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2�1496705.4 一种切换开关和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29028号

ZL�2020�2�1496704.X 断路器端口结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28526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9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6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1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回避表决，同时也是影响中小投资者的重大事项，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由融捷股份董事会召集，现场股东大会于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下午15:00在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45层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吕向阳先生主持了本次

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另外，本次股东大会同时

采取网络投票方式，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互联网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人共65名，代表股份数量77,576,6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259,655,203股的29.8768%，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人共13名，代表股份数量65,365,6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259,655,203股的25.174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52名，代表股份数量12,211,0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59,

655,203股的4.7028%。

3、公司全部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股东大会，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现场股东大

会，见证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融捷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议案1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同时也是影响中小投资者的重大事项，在股东大

会表决时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议案1已获得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15,003,024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0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5,003,024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99.98%；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0%；2,300股弃权，占出席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0.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韩宇烈律师、林颖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关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均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82� � � � � � � � � �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21-050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4月19日

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

476,941,2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71,541,184.05

元；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

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调整分派总额” 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具体金额以实际

派发为准。

3、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分配预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76,941,2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1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5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5月1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8*****260 来宾盛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 08*****524 可立克科技有限公司

3 08*****301 正安县鑫联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4月26日至登记日：2021年5月1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伍春霞、陈辉燕

咨询电话：0755-29918075

� � � �传真电话：0755-29918075

� � �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0863� � �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1-024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已于2021年4�

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深入全面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2021年5月7

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办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

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

下”（http://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许文智先生，董事、总裁

王盛先生，副总裁、财务总监刘斌先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童莹莹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提

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1年

5月6日（星期四）下午15：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

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63� � � �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1-025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为90,9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74%。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16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发行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为Impression� Creative� Inc.、上海观印向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在完成业绩承诺补偿后剩余的持有股份。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5月7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资产重组概况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观印象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观印象” 或“标的公司” ）原股东Impression� Creative� Inc.、上

海观印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观印象100%的股权（以下简称“重大

资产重组” ）。 方案于2015年12月9日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

会工作会议通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6年1月6日核发《关于核准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向Impression� � Creative� Inc.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92,

307,692股新股。 2016年4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核发了《商务部关

于原则同意Impression� Creative� Inc.战略投资三湘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原则同意Impression� Creative� Inc.以其持有的观印象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股

权认购三湘股份90,103,846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公司向Impression� Creative� Inc. 和上海观印向合计发行146,153,846

股以购买观印象100%股权。公司已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新增股份登记及新增股份上市

手续，上市日期为2016年6月23日。

（二）业绩承诺

1、业绩承诺情况

2015年7月4日， 上市公司与观印象全体股东Impression� � Creative��

Inc.和上海观印向（以下简称“承诺人” ）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 2015年7月23日，双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的补充协议。

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签署<利润预测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根据公司与观印

象全体股东签订的《利润预测及补偿协议》，观印象全体股东承诺观印象2015

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亿元、1.3亿元、1.6

亿元和1.63亿元（以下简称“承诺利润” ）。

2、触发业绩承诺补偿条件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标的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

[2019]19254号），观印象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承诺净利润 实现净利润 差异数 完成率（%）

2015年度 10,000.00 10,046.21 46.21 100.46%

2016年度 13,000.00 12,535.03 -464.97 96.42%

2017年度 16,000.00 13,196.35 -2,803.65 82.48%

2018年度 16,300.00 2,761.17 -13,538.83 16.94%

合计 55,300.00 38,538.76 -16,761.24 69.69%

由上表数据可知，已触发了相关协议约定的盈利预测补偿条件。

（三）业绩承诺期间利润分配情况

1、2015年，公司未派发现金红利，未送红股，未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2016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82,986,

74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419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

3、 公司2017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2017年8月28日的总股

本1,381,752,5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

4、 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71,271,09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15287元（含税）。 ”

5、2018年，公司未派发现金红利，未送红股，未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业绩承诺补偿实施方案

交易对方对于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如下：

1、业绩承诺期内单一会计年度的补偿方式

观印象全体股东承诺， 若业绩承诺期内某一年度观印象实现的实际利润

低于当年承诺利润的50%，则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00元（RMB1.00）的价

格直接定向回购观印象全体股东持有的应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 具体计算

公式如下：

该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该年度承诺利润×50%－该年度实现的实

际利润）÷业绩承诺期间累计的承诺利润总和×交易总对价/本次发行价格

若观印象全体股东没有足够的上市公司股票用于补偿其承诺的净利润，

则观印象全体股东应当使用相应的现金予以补足。

2、业绩承诺期满后的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期满后， 如果观印象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实际利润总和未达

到业绩承诺期累计的承诺利润总和， 则观印象全体股东应以所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票向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00元的价格直接

定向回购观印象全体股东持有的应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 具体计算公式如

下：

业绩承诺期末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期累计的承诺利润总和－

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实际利润总和）÷业绩承诺期间累计的承诺利润总

和×交易总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的股份数

如果在业绩承诺期满后， 观印象全体股东没有足够的上市公司股票用于

补偿其承诺的净利润，则观印象全体股东应当使用相应的现金予以补足。在业

绩承诺期末计算的应补偿金额或股数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

股份或现金不冲回。

3、补偿股份已分配股利处理

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现金分配的， 现金分配的部分由业绩承诺方

向上市公司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

股份数量。

4、减值测试后的补偿事宜

期末标的资产的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的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已补偿现金金额， 则业绩承诺方应以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另行向上市公司

进行资产减值补偿。 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00元的价格直接定向回购业绩

承诺方持有的应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减值测试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观印象减值额÷本次发行价格－业绩

承诺期内业绩承诺方已补偿的股份数

如果观印象全体股东没有足够的上市公司股票用于减值测试补偿， 则观

印象全体股东应当使用相应的现金予以补足。 因业绩承诺期至减值测试补偿

前，三湘股份分红、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导致股份除权、除息的，补偿股份数

量也相应调整。

观印象全体股东对观印象的资产减值补偿与业绩承诺补偿合计不超过观

印象全体股东就本次交易取得的全部对价。

5、业绩补偿股份和金额的计算过程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标的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

[2019]19254号）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减值测

试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19]22620号），观印象未完成2018年度承诺利润

及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利润总和， 且期末观印象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累计

未完成的承诺利润。 根据《利润预测及补偿协议》的约定，承诺人应以其所持

有的三湘印象股份向三湘印象进行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 对三湘印象在

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的现金分配进行相应返还。

业绩承诺期末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期累计的承诺利润总和－

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实际利润总和）÷业绩承诺期间累计的承诺利润总

和×交易总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的股份数=（553,000,000-385,

387,496.17）÷553,000,000×1,900,000,000/6.5－0=88,597,512股；

减值测试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观印象减值额÷本次发行价格－业绩

承诺期内观印象全体股东已补偿的股份数=949,409,100÷6.5－0=146,

062,938股。

补偿的股份总数=MAX（业绩承诺期末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减值测试应

补偿的股份数量）=146,062,938股

期末标的资产的减值额>未完成业绩金额，业绩补偿金额=期末标的资产

的减值额=949,409,100.00元。

返 还 金 额 ＝ 每 股 已 分 配 现 金 股 利 × 补 偿 股 份 数 量 =

（1.004195+2+2.015287）÷10×146,062,938=73,316,028.82元

单位：元

项目 标号 金额

补偿金额 A 949,409,100.00

发行价格 B 6.5元/股

补偿股份数量 C=A/B 146,062,938股

业绩承诺期间上市公司利润分配 D 0.5019482元/股

返还已分配股利金额 E=C*D 73,316,028.82

补偿股份期末市值 F 3.91元/股

股份回购对价 G 1.00元

应确认业绩补偿金额 H=F*C+E-G 644,422,115.40

1、Impression� Creative� Inc.补偿情况

应补偿股份数量 =146,062,938 ×90,103,846 ÷146,153,846=90,

047,801股

应返还现金分红金额 = （1.004195+2+2.015287） ÷10×90,047,

801=45,199,331.63元

2、上海观印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补偿情况

应补偿股份数量=146,062,938×56,015,137÷146,153,846=56,015,

137股

应返还现金分红金额 = （1.004195+2+2.015287） ÷10 ×56,015,

137=28,116,697.19元

综上， 承诺人合计应向三湘印象进行补偿的股份总数及应返还的现金分

配数如下：

序号 补偿方 补偿股份总数（股） 返还现金分配数（元）

1 Impression�Creative�Inc. 90,047,801.00 45,199,331.63

2 上海观印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6,015,137.00 28,116,697.19

合计 146,062,938.00 73,316,028.82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后的股份补偿情况和返还现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Impression�

Creative� Inc.和上海观印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计补偿的股份146,062,

938股的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0年7月17日办理完成。

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收到上海观印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返还全部

现金分配数28,116,697.19元， 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收到 Impression�

Creative� Inc.返还部分现金分配数3,615,680.34元，公司于2021年3月16日

收到Impression� Creative� Inc.返还剩余现金分配数41,583,651.29元。 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共计收到全部返还现金款73,316,028.82元。 上述业绩承诺补

偿义务已履行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及业绩补偿款全部到位后，

Impression� Creative� Inc.和上海观印向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总数（股） 股份类型

1 Impression�Creative�Inc. 56,045 首发后限售股

2 上海观印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863 首发后限售股

合计 90,908 ———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Impres-

sion�

Creative�

Inc.、上海观

印向

交易标的

业绩承诺

1、观印象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亿元、1.3亿

元、1.6亿元和1.63亿元。

2、若未来监管机构对于利润预测和补偿安排提出不同要求，则各方将就监管

机构届时提出的要求由各方协商一致后进行调整。

补偿 义 务

已 履行 完

毕。

股份锁定

的承诺

1、本企业/本公司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获得的上市公司的新增股份，自该

等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或本企业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前（以较晚者为准）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

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

以前，本企业/本公司将暂停转让本企业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3、在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数

量，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4、如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应对上述锁定期进行调整

的，则该等调整应经各方协商一致后方可进行。

不存 在 违

反 承诺 的

情形。

交易对方

关于本次

重组的承

诺

1、本企业/本公司已依法对观印象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

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导致本企业/本公司作为观印象股东的主体资格存在任何瑕

疵或异议的情形。

2、本企业/本公司对持有的观印象股权拥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本企业/本公

司不存在受他方委托代为持有观印象股权的情形，亦未通过信托、委托或其他类似

安排持有观印象股权；本企业/本公司所持有的观印象股权不存在质押、被采取冻

结、查封或其他任何保全措施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任何制度、协议、

合同、承诺或其他类似安排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情形；本企业/本公司持有的观印

象股权不存在被司法机关采取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等措施的法律风险，亦不存在

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行政或司法程序，股权过户或转移不

存在法律障碍。

3、 本企业/本公司保证在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本次相关协议生效并执

行完毕前，不会转让本企业所持观印象股权，保证本企业/本公司所持观印象股权

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或财产保全等权利限制的情形，并促使观印象保持正常、有

序、合法、持续的经营状态。

4、本企业/本公司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重组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在未

经被上市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不向任何第三方披露该等资料和信息。

5、本企业/本公司同意在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中，放弃依据《公司法》及观印

象公司章程所享有的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其他股东拟转让观印象股权的权利。

6、 本企业/本公司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未被采取非行政处罚监管

措施，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7、本企业/本公司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

未履行承诺、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等。

8、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企业/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持股 5%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不存 在 违

反 承诺 的

情形。

交易对方

关于标的

公司的承

诺

1、观印象已经取得了根据法律、法规及规章所需的全部经营资质或行政许可。

2、观印象在最近三年内均守法经营，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从事经营活动的情

况，经营活动中亦不存在侵犯其他公司或个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3、观印象无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办公场所系通过租赁方式使用，不

存在违反国家关于土地使用权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情形。

4、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观印象不存在资金被股东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形。

5、观印象不存在对外担保及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如在本次重组完成前，

观印象对外签署任何担保合同或对外提供担保， 在任何时间内给公司造成的所有

损失，由本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观印象成立至今，不存在因侵权被起诉的情况，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

的、可能影响其持续经营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7、观印象成立至今不存在因违反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社保等方面的法律法

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8、观印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

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观印象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且严格按照中国适用法律法规缴纳各种税款。

9、如观印象实际情况与上述承诺内容不一致，并导致观印象和/或上市公司遭

受重大损失，将由承诺方共同承担由此给观印象和/或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

不存 在 违

背 该承 诺

的情形。

交易对方

关于规范

关联交易

的承诺

1、本次重组前，本企业/本公司及本企业/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与观印象之间的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2、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本企业/本公司及本企业/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

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

本企业/本公司及本企业/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 履行合

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依

法履行相关内部决策批准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交易条件公平，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亦不利

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3、本企业/本公司及本企业/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本

公司将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不存 在 违

背 该承 诺

的情形。

交易对方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的承诺

1、本企业/本公司及本企业/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经营与观印象及其

下属子公司相同业务的情形，不存在潜在同业竞争；

2、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企业/本公司及本企业/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

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

业竞争关系的生产与经营， 亦不会投资或新设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

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

3、如本企业/本公司及本企业/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企业/本公司

及本企业/本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以避

免与上市公司及下属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以确保上市公司及上市

公司其他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4、 本企业/本公司及本企业/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

企业将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不存 在 违

背 该承 诺

的情形。

关于规范

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

的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不存在占用观印象资金情况，本企业承诺未来不

以任何方式与观印象发生任何资金拆借、资金占用行为。

2、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给观印象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赔偿观印象由此遭受

的损失。

不存 在 违

背 该承 诺

的情形。

关于交易

标的社保

及公积金

的承诺

若观印象及其全资、 控股子公司因违反国家和地方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有关规

定，被主管部门要求或员工追索而遭致的任何索偿、行政处罚、权利请求等有关损

失，本企业将无条件按照本企业持有的观印象股权的比例无偿代观印象补缴，并与

观印象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补缴金额以主管部门核定的金额为准。

不存 在 违

背 该承 诺

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市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等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亦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1年5月7日。

2、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2名，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90,

908股，占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0.0077%，占本次解除限售

前公司总股本的0.0074%。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其持股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全称

持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

质押、冻结数

量（股）

1 Impression�Creative�Inc. 56,045 56,045 0.0046 0

2 上海观印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863 34,863 0.0028 0

合计 90,908 90,908 0.0074% 0

六、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9,700,244 3.24 -90,908 39,609,336 3.23

首发后限售股 90,908 0.01 -90,908 0 0

高管锁定股 39,609,336 3.23 - 39,609,336 3.2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85,507,916 96.76 +90,908 1,185,598,824 96.77

人民币流通股 1,185,507,916 96.76 +90,908 1,185,598,824 96.77

三、总股本 1,225,208,160 100 0 1,225,208,160 100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

售承诺；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信建投证券对公司此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